
桥西区虚拟货币伪造案例

核心提示：
家族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较活跃的一分子，一直饱受诟病。由于这类企业大多存在
股权制度不明晰，法律问题越来越突出。这起发生在石家庄的案件，当为镜鉴。

陷入诉讼之争的家族企业。记者 李晓磊/摄

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记者 李晓磊 河北石家庄 报道

拿着好不容易等到的判决书，谷敏非常闹心。3年多来，围绕着家族企业的股权纠
纷，她经历了一审、二审、发回重审的漫长程序后，案件又回到原点。

谷敏系石家庄一家消防企业负责人，将其推上被告席的是自己前夫的大哥张华，目
的是追要家庭企业股份。

谷敏觉得委屈，她说自己一手将负债累累的企业发展至今，无法接受别人坐地收钱
。记者获悉，涉事企业为河北威泰消防安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威泰公司），
其具备一级消防工程资质，目前在全国有57家分公司，业界知名度极高。

需要指出，2001年，公司成立时，张华的确为股东之一，占股15.5%。可2007年
，他的股份被转给了父亲张志丞。此后7年时间，张华没提出质疑。

依据他在法庭上的表述，2014年父亲去世后，他才知道自己早就不是股东了，有关
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字也非他所为。上诉期间，张华称公司成立时所有资金都是他
出的。但谷敏坦言：“大哥只是名义股东，实际出资人为张志丞。”

针对这些问题，双方争执不下，打官司这几年，本是一家人的他们，早已众叛亲离
。多位与案件无关的律师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，由于国内大多家族企业股权制度
不明晰，近几年，由此导致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多。

出资人争议

回忆起创业的艰辛，谷敏多次掉泪，令她最难过的是，完全破裂的家庭关系。

据谷敏介绍，威泰公司成立之初，张志丞原本想独立持股，但由于当时相关规定，
对一人持股限制较多，且设立程序和管理极为繁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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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，张志丞借用儿子张华、张嵩，以及女儿张梅的名义设立公司。

工商档案显示，公司最初注册资本368万元，张志丞以实物、现金出资196.88万元
，占股53.5%，张华、张嵩、张梅分别以实物出资57.04万元，各占股15.5%。

彼时，作为谷敏丈夫的张嵩，是公司法人代表。

目前，该案案卷中对注册股本出现两种说法。一种是张志丞全额出资，另一种说法
是，张华才是出资人。

不过，能肯定的是，威泰公司成立后，张志丞为实际控制人。谷敏告诉记者，当时
效益并不好，他们常被追债人堵门不敢回家。“大约2007年初，我公公跑到石家庄
西郊公园痛哭。”谷敏说，当天，张志丞表达了想让她管理公司的意愿。

开始，谷敏是拒绝的，作为外省人，她担心无法承担责任，“他苦苦哀求后，我勉
强答应。”此后，公司股权开始频繁变动。

2007年1月25日，威泰公司股东会做出决议，张志丞以货币形式向公司增资267.5
万元，张华、张嵩、张梅分别以货币形式增资77.5万元。

总增资500万元后，张志丞仍占股53.5%，张氏兄妹三人还是各占股15.5%。

张华在庭审时称，增资的钱是他找两个朋友借的。谷敏却告诉记者，这500万元，
是中介机构代为完成的。

记者查阅当时的中国银行电汇凭证发现，2007年1月25日，威泰公司账上的确出现
了500万元，次日被一次性转出，汇入河北煤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。

增资后不久，威泰公司股权再次发生变化。

造假的股权

资料显示，2007年6月2日，张志丞和三位子女开了一次股权转让会议，张氏兄妹
“同意”将自己分别持有的15.5%股份，全部转给父亲。4天后，公司做出书面的
《关于股份转让的决议》和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上面有4个人签名。

这次股权转让，成为后期发生股权争夺战的关键。

拿着转让协议，威泰公司在工商局进行了股权变更，张氏兄妹股权，全部登记在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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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名下，法定代表人也改为张志丞。

同年9月3日，张志丞在河北弘法维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下，将自己持有公司的全
部股权，以赠送方式转让给张嵩与谷敏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子，股权由谷敏监护。

但公司所有工作，仍由张志丞主持。

2008年10月28日，威泰公司股权再次变更。张志丞与张嵩、谷敏夫妇签订股权转
让协议，分别向两人转让20%股权；2010年12月27日，张志丞又将自己持有的60
%股份，转让给谷敏。他仍担任法人代表。

需要指出，有三个健全子女的张志丞，在这次股份转让前两天，还和谷敏签订协议
，大致意思是，让谷敏给自己养老送终，不能有任何怨言。

谷敏说，张志丞虽把公司给了他们家，但也没亏待张华，“他把老家价值千万元的
商铺给了老大，我们也没怨言。”

谷敏回忆说，她为公司工作时，企业经营状况很差，早些年一直在还债，“大约还
了400万元左右”。

另外，她与张嵩虽是夫妻，可2007年前后，就不在一起生活了，两个儿子由自己抚
养。2013年离婚时，孩子仍由谷敏抚养，男方不承担抚养费。

在离婚协议中，张嵩将其20%股份，转让给两个儿子，让谷敏全权代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威泰公司股权虽不停来回转让，但从未支付过相应转让资金。

谷敏称，她全盘接手后，企业经营状况逐渐好了起来。

2014年5月14日，威泰公司股东会做出决议，同意谷敏向公司增资500万元，并变
更公司章程以及工商登记。

变更后，谷敏出资额为1194.4万元，占股87.31%，张嵩占12.69%，法人代表仍是
张志丞。谷敏告诉记者，从2007年到她此次增资，张氏兄妹几乎没插手经营，随着
2014年7月9日，张志丞突然去世后，一切都变了。

判决让原被告都不服

2014年7月23日，在父亲去世不到半月，张华作为原告，将威泰公司起诉至石家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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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桥西区人民法院（简称桥西区法院），张嵩和张梅为第三人。

此时，威泰公司法人代表仍是张志丞。但桥西区法院在一审民事判决书中，称谷敏
是法定代表人，实际上，她仅是股东。对此，桥西区法院在一份民事裁定中，称系
笔误。

直到2015年5月，威泰公司法人代表才更换为一个叫李伟的人。

张华的诉求是，让法院确认威泰公司自2007年6月6日之后发生的股权转让行为，
以及后期谷敏的增资行为均无效；同时，还要求法院撤销2007年6月6日以后的股
权变更、法人代表变更，以及增资的相关工商登记。

一审开庭期间，张华一方坚持这些诉求。不过，从案卷材料看，在庭审现场，张嵩
和张梅都证实，他们兄妹三人仅是名义股东，都没在公司参与管理。

张华方面却表示，自己才是公司全部出资人，其余人是名义股东。

威泰公司的律师指出，2007年6月6日股权变动后，张氏三兄妹都明知此事，但没
人提出异议，“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”。张嵩、张梅、谷敏同意该说法。

另外，张华否认在有关股权转让协议中签过字，是有人伪造了自己签名。记者调查
发现，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，就此进行了司法鉴定，里面“张华”
的签名，确实造假。

也因此，桥西区法院在2015年8月14日判决书中，确认2007年6月6日张华与张志
丞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，并确认当天的股份转让决议中，关于张华向张志丞转
让股权的部分无效。

同时，法院还认定，威泰公司在2010年12月27日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议决议中
涉及张华股权部分的内容无效，但驳回了其他诉讼请求。判后，张华、威泰公司、
谷敏均不服，都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（简称石家庄中院）提起上诉。

张华觉得法院应判决2007年6月6日的股权转让全部无效，而不仅是他自己那部分
。

威泰公司和谷敏也认为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与适用法律上，都存在错误。

不久后，该案在石家庄中院开庭。各方观点，与第一次开庭大致相同，张嵩、张梅
仍站在谷敏一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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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中院以原审判决认定“基本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”为由，发回一审法院重审
。桥西区法院在2016年5月16日、7月27日，再次开庭。

但开庭结束后一年多时间，法院迟迟没下达判决，2017年7月31日，谷敏就此在中
国法院网“给大法官留言”后，8月8日，判决下达。

这次判决，法院对双方争执的主要焦点，也做出认定。

首先，法院认定张华并非威泰公司唯一出资人；其次，张华要求恢复2007年6月6
日前股权的诉求请求，已超过诉讼时效；最后，张华要求确认威泰公司在2008年1
0月28日至2014年5月13日之间发生的股权转让等行为无效的诉求，没获法院支持
。

判决结果，仍只确认2007年6月6日“张华”与张志丞之间协议无效。也就是说，
法院只认定张华持有威泰公司15.5%股份。其他诉求被驳回。

此后，双方再次上诉到石家庄中院，张华认为公司股份都是自己的，并在上诉状中
斥责桥西区法院严重违反程序法。

威泰公司现在的代理律师表示，法院判给张华15.5%股份都是错的，他们也埋怨法
院没认定事实，适用法律错误。

“经司法鉴定发现，2001年威泰公司成立时，工商档案登记中有关张华的签名，也
是伪造的，也就是说，张华压根没真实参与过注册，更谈不上出资。”河北世纪方
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浩然说，“这就是个中介代办的公司。”

桥西区法院则未置评此事。

“倒戈”的家庭

记者采访发现，该案发回重审开庭时，还发生了戏剧性一幕。

一审、二审期间，张华的弟弟、妹妹站在谷敏一方，坚称他们是名义股东，注册和
增资的钱全是父亲出的。重审时，两人态度发生逆转。

谷敏前夫张嵩在法庭上说，他在前两次审判中做出的陈述，以及出具的证明内容，
并非自己真实意思，原因是谷敏之前承诺给他好处，自己受到蛊惑。

这一次在法庭上，张嵩改口说，公司成立时的出资，都是哥哥张华拿的。甚至，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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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对公司数次股权变更并不知情，也从未在转让协议上签名。

更让谷敏伤心的是，前夫在法庭上还否认了他们的两个儿子是亲生的。

谷敏表示：“他现在和第二任妻子已经有孩子了，可以把这3个孩子拉去做DNA，
看看到底哪个不是亲生。”

“倒戈”的不仅有张嵩，张梅也是如此，她同意张嵩所有意见。而且，张氏兄妹的
母亲赵某文，也参与到这场股权争夺战中。

在一份标注日期为2007年8月26日的《授权委托书》中，赵某文称威泰公司由丈夫
张志丞出资创办。

但2015年3月1日，年过六旬的她，在一份声明中又称，威泰公司由大儿子张华出
资创办，“2007年公司增资500万元也是我大儿子一人出的。”而有关这笔500万
元的增资款，目前也饱受争议。

庭审时，张华一方说，这笔钱是他在2007年1月，分别找彭某奇、苏某平借的。

彭某奇说，他先后借给张华的400万元，都是以现金形式，但没取款凭证，还款时
也是现金。苏某平称，张华从他那里拿了100万元，借还也是现金方式。

对于同一时间，威泰公司与河北煤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500万元往来，张华否认
了中介提供代办的说法。

更矛盾的是，谷敏手中2007年9月3日律师见证书显示，张志丞当时将自己全部股
份转让给谷敏的两个儿子。

可张华手中还有一份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8日的《张志丞本人留言》。留言中，
“张志丞”说公司成立时，所有钱由张华所出，所以决定把自己的股份归还给他。

在这份留言中，不仅有“张志丞”签名，还有威泰公司公章，但公章没有编号。

记者通过调取威泰公司在石家庄市公安局的“印章刻制备案入网证明”发现，该公
司在2013年3月1日向警方申请刻制了公章、财务章、法人章共三枚新型芯片编码
印章。

至于那枚盖在2014年6月8日《张志丞本人留言》上的无编码公章从何而来？目前
还不得而知，“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，只能寄希望石家庄中院给出最后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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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了。”谷敏说。（文中张华、张嵩、张梅为化名）

原标题《河北知名消防公司深陷“诉讼门” 一个家族企业的股权分崩内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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